公用管道施工监检合同书

合同编号：
施工单位（甲方）：                             法定代表人：
监检机构（乙方）：达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     法定代表人：
为规范公用管道施工监督检验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压力管道监督检验规则》（TSG D7006-2020）的规定，甲乙双方就乙方对甲方公用管道施工过程实施监督检验达成共识。为使合同执行顺利，明确双方责任，特签订本合同，合同条款如下：

一、工程名称：                                  
二、工程地址：                                  
三、监检工作内容

1.乙方通过对甲方施工的公用管道安全性能有影响的工序的监检，对公用管道施工过程以及结果是否满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符合性验证。

2.对施工单位现场质量体系实施状况进行评价。

四、甲方责任

1.向乙方提出监督检验申请，并提交第六款的资料清单。

2.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确定监检工作联络责任人员，做好监检配合工作。

3.在施工现场公示监检单位以及监检人员名称及联系方式。

4.向乙方提交施工进度计划。

5.及时向乙方告知施工和无损检测进度，并提供真实有效的受检资料，包括与施工项目有关的技术资料、检查记录、检验和检测记录、试验和检测报告、焊接作业人员和无损检测人员资格明细表。

6.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监督检验费。

7.严格遵守廉洁相关规定，不得向乙方人员提供任何形式的不正当利益。

五、乙方责任

1.向甲方提供监检方案以及监检人员资格情况。

2.若甲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则，且未在规定期限内回复监检意见书的行为，乙方可以暂停监检工作，并按照相关规定报告有关部门。

3.乙方的监检人员应当遵守甲方的安全作业管理规定。

4.乙方的监检人员应当按照甲方提出的生产计划、施工进度或者检测进度，检查确认甲方现场准备工作，及时到场监检。

5.乙方的监检人员应当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受检资料。

6.乙方及其监检人员应当按照协议对甲方提供的受检资料予以保密。

7.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对甲方施工的公用管道进行监检，并对甲方质量保证体系实施状况进行评价。

8.严格遵守廉洁相关规定，不得向甲方索取或收受任何形式的不正当利益。

六、公用管道施工监督检验需提供的资料清单

1.特种设备检验申请单

2.特种设备改造维修告知书

3.施工合同、无损检测合同

4.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无损检测单位许可（核准）资质

5.设计文件、施工图

6.施工组织设计

7.压力管道元件、安全附件、焊接材料质量证明文件等

8.焊接作业人员明细表、无损检测人员资格明细表

9.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焊接作业指导书

10.施工项目有关的技术资料、检查记录、检验和检测记录、试验和检测报告

11.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质量保证体系人员任命文件及资格证

七、合同总价及支付方式

1.本项目监检费按照川发改价格规〔2024〕123号的规定，按工程造价的1.0%计（不含土石方），无损检测等费用根据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由甲方承担。

2.支付方式：监检工作全部结束后，乙方提交甲方证书及检验报告书前，乙方出具缴费通知书，甲方在当月内支付乙方全部检验费。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甲乙双方应相互信守合同，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解决。

九、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

十、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十一、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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